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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人员、当年年底前达到退休年龄且未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

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职称。

（二）申报审核时间安排

需要由省里评委会评审的各职称系列中高级职称，按照《河

南省人社厅关于 2021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的时间节点申报、审核。我市评委会评审的职称系列中高级

职称统一在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之间申报，各相关

部门审核截止时间为 10 月 30 日。各单位要及时为申报人员创建

账号，督促申报人员及时申报，超过时间节点后将不能申报。

二、申报评审政策

（一）事业单位职称评审计划问题

对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除经济系列和审计系列实

行评聘分离政策外，其它系列均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申报推荐评

审职称。各单位要按照已备案并网上公示的年度评审计划，推荐

职称申报评审人选，严禁超计划申报评审。

（二）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问题

2021 年度省厅分配我市中小学正高级职称推荐数为 17 个，

各县（市、区）、市教育局要综合考察择优推荐，要坚持向一线

教师倾斜的原则，担任中小学（幼儿园）学校和教研机构行政领

导（正、副职）职务的正高级职称推荐人数不得超过实际推荐总

人数的 25%。推荐情况 10 月 18 日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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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集中公示。

中小学教师职称推荐严格执行推荐工作“五公开”、推荐办

法备案、推荐流程抽查，抽查结果 10 月 18 日前报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三）关于申报评审条件问题

工程系列正高级、中高级、机械专业中高级、建筑专业中高

级、电力电子电气专业中高级、矿山专业中高级、消防化工专业

中高级、安全专业高级、环境保护专业中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

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核认定副高级职称办法，按

2021 年新修订的申报评审条件执行。工程领域职业资格对应中

初级职称拓展到所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除以考代评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工程系列未修订条件的，申报条件按照上述

已修订工程系列条件执行，评审条件仍按原条件执行，评审标准

不变。其他系列（专业）执行以往申报评审条件，具体申报评审

条件可登陆河南职称网和安阳职称网查看。

根据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意见要求，申报副高级职称，硕

士学位取得中级职称并聘任中级岗位（评聘分开系列为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由 4 年以上调整为 5 年以上。2020 年已过渡

一年，该政策自 2021 年度开始执行，不再过渡。

各评委会在开展职称评审时，要体现中央和省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以及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有关精神，克服“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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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等倾向，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评价

导向，注重考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工作实绩。申报人

工作业绩中有一项特别突出，有重大贡献或突破，经评审委员会

集体讨论，综合能力水平达到要求，可认定其具备相应职称要求。

（四）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贯通问题

依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贯通技能人

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规〔2021〕

1 号），进一步扩大贯通范围，从事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

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技术领域工作

的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可互通申报。

（五）委托评审问题

非我市所属专业技术人员，需提交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出具的委托代评函。我市不具有相应职称评审权的系列和专

业，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委托代评函，委托经核准备

案的职称评审委员会代为评审中级职称。自主评审单位自行出具

委托评审函，进行委托评审。委托评审的人员必须按照被委托评

审的评审委员会统一的评审条件进行评审。未经委托评审的，评

审结果无效。

（六）网络媒体上发表作品问题

对在知名网络媒体或平台帐号上发表的正能量、理论性文章

或论文论著等网络作品，点击率达到 30 万以上的，可由 2 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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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家联名推荐，作品质量由评委会专家综合评议界定，优秀作

品视同相关系列评审条件中论文著作的要求同等对待。

三、畅通职称申报“绿色通道”

（一）以下情况由单位、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初审签字盖章，10 月 12 日之前上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

1．符合《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畅通我

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聘“绿色通道”的通

知 》（豫人社办〔2016〕138 号）规定，高层次人才、工作业

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申请“绿色通道”申报的；

2．符合《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

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豫人社〔2020〕20 号）规

定，中小学系列中任现职以来获得中央宣传部“时代楷模”等称

号的教师，可越级评聘高级教师的；获得中原名师、省特级教师、

省级（含）以上优秀教师、河南省教育系统师德标兵、河南最美

教师、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的主要完成人,

通过职称“绿色通道”申报高级教师的；

3．援疆、援外人员申请业务免试的；

4．申请年限破格申报的。

（二）以下情况由单位、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初审并签字盖章后，于 10 月 12 日前报市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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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监督并抽查：

1．符合《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

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豫人社〔2020〕20 号）规

定，中小学系列中在农村学校累计从教 25 年的在岗在编农村教

师，符合申报条件，直接评聘中小学高级教师的；在农村学校累

计从教 20 年的在岗在编农村教师，符合申报条件，直接评聘中

小学一级教师的；在农村连续从教满 30 年且离法定退休年龄不

满 5 年的农村教师，须按照已公示名单申报；

2．县及县以下农业、林草、水利技术人员在乡村工作满 20

年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的；

3．卫生系列“绿色通道”、业务免试等审核问题按照卫生

系列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执行。

（三）工程系列中非公有制领域无职称人员破格申报

工程系列中非公有制领域无职称人员，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工

程技术工作满 6 年、或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8 年、

中专毕业或全日制技工院校中级工班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0

年，可以直接破格申报中级工程师，大学本科以上毕业从事工程

技术工作满 14 年，可直接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

按照单位帐号“谁创建谁管理”原则，各县（市、区）管理

的单位由单位负责核实本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收集

相关材料，报主管部门、县（市、区）人社部门审核后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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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 月 15 日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所有材料须由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统一汇总，集中申报，分批审核，不接

收单个材料。市属单位由单位负责核实本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单位汇总所有申报人员材料后，于 10 月 15 日前报

市人社局审核，不接收个人申报材料。审核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学历证书原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社保缴费手续、从事

本专业工作年限证明、《河南省破格申报职称备案表》等材料。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监督并抽查

审核完成后申报人上传审核备案扫描件《河南省职称评聘

“绿色通道”备案表》或者《河南省破格申报职称备案表》，再

进行网上申报。

四、申报审核流程

2021 年我省所有级别的评审、考核认定、答辩考核类职称

（含职称自主评审单位）均通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

（一）单位帐号创建与审核。单位帐号实行“谁创建谁管理”

原则。国有企事业单位按单位隶属关系分级创建，非公组织机构

按属地原则创建。由单位联系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创建单位帐号。

用人单位帐号创建后，需登陆帐号按要求完善有关信息并上

传审核材料。负责创建帐号的管理部门审核相关资料，相关信息

符合创建条件的，审核通过；如不符合，一次性告知不通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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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帐号创建。用人单位帐号通过审核后，单位管理

员登陆管理平台，在“人员管理→单位人员管理”中添加申报人

信息，创建申报人帐号。

（三）个人帐号登录与申报。申报人帐号创建后，申报人登

陆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快捷通道栏“职称评审”

→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职称申报系统→申报用户登录，用户名为

本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询问用人单位，修改密码后录入个人基

本信息及相关业绩。非公企业无职称人员、公务员到事业单位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军转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B/C 类人员申报

高级职称，在“评审类型”选择“一步到位（破格）”。个人须

在申报截止时间前提交评审材料，逾期将不能参加本年度职称评

审。提交评审材料后注意查看审核情况，如有退回，退回修改的

申报材料须及时补充完整，在相关部门审核截止时间前再次提交

审核。各级审核部门不能修改申报人填报的任何信息，审核通过

及截止后不能再次退回修改，请申报人认真填写申报信息确认无

误后再提交。申报材料严禁涉密，要进行脱密处理再上传，确保

职称评审中不发生泄密事件。待各级审核结束后，自行打印《河

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表》，并按要求报送职称评审委员会。

（四）资格审核流程。2021 年所有职称申报评审均通过河

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网上审核，按照“谁审核谁负责”原则，

把好资格审查关；用人单位和职称评委会承办部门要对申报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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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网上材料应与纸质材料相符，防

止瞒报、漏报、弄虚作假的现象的发生。

申报评审职称，由个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推荐。各级

行业主管部门、人社部门按规定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

申报条件的报送相应评委会；申报材料不完整、不规范，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报人员逾期

未补充完整的，视为放弃申报。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事项和材料，

退回时实行“一次告知”，避免多次审核。

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参评业绩材料取得时间截止到当年

9 月底，聘任年限的计算截止到当年 12 月底。

五、评审工作要求

（一）严肃纪律，加强监督管理

申报人、申报单位及评委会承办部门要严格遵守职称工作各

项纪律，自觉维护职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要强化职称评审事中事后监督，加强对评委会重点环节的

监督指导，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职称评

审结果抽查机制的通知》（豫人社办〔2021〕85 号）要求，对

评审结果进行抽查，确保评审结果客观公正。

（二）简化手续，完善诚信体系

认真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简化申报手续，减少申报材

料。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职称时不需提交继续教育证明材料，相



—10—

关单位可按照“谁需要谁核查”原则，自行通过全省继续教育查

询接口查询。全面推行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制，个人申报职称

和用人单位推荐均要做出诚信承诺。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

承诺提供的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严肃查

处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实行“一票否决”。

对违反诚信承诺制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取消申报人申报资

格、撤销已取得的职称，同时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追究

责任，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建设档案库。

（三）严格时间要求，完善备案程序

2021 年度全市各系列、各级别职称评审工作需在 12 月底前

完成年度评审任务。各级评委会承办单位应根据工作实际拟定具

体的年度评审工作安排，做好评审材料的受理、审核、整理汇总

及会前准备等各项工作，保证评审会按计划如期进行，不得跨年

度评审。

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含自主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在公布

时间内接收并审核完申报材料后，于拟召开评审会议前至少 5 个

工作日，通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报备评审工作方案，内容包括：评审材料的资格审核、接收和专

业分布情况，专家需求和专业组分组情况，拟召开评审会议时间、

地点等会议筹备情况等。在评审会议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评审结果信息和评审会议纪要（包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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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时间、评委会专家组成情况、会议议程、表决结果统计、评委

会讨论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职称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同步分别上网公示评审结果。

（四）加强宣传，优化服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评委会承办部门要积极做好

职称政策、职称信息系统的指导、宣传和培训工作，申报评审期

间保持电话畅通，认真受理、耐心解答专业技术人员的咨询，主

动为职称申报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提

高风险预判能力，妥善处理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群众的

来访来电，做到热情接待、耐心解答、积极回应。对转交和收到

的有线索可查的问题，要及时认真核查，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要求，逐级认

真调查核实，提出明确意见，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六、其他有关要求

（一）按照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各职称评审委员会要

研究制定职称评审工作的具体方案和应急预案，严格按规定程序

和当地防疫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人员测温、场地消毒等

防疫工作。对于到现场办理的业务，要合理统筹安排，减少申报

人员等待时间，避免人员扎堆聚集。

（二）卫生系列职称评审工作按照《河南省人社厅关于 2021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





附
件

1

20
21

年
度

河
南

省
职

称
申

报
工

作
时

间
安

排
表

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1
河
南

省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教

师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6-
10
.2
0

10
.1
6-
10
.2
2

线
上

审
核

：
10
.2
3-
10
.2
6

现
场

审
核

：
10
.2
7-
10
.2
9

许
一

玉

03
71
-6
96
91
27
5

03
71
-5
60
03
80
9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众

旺
路

正
光

北
街

交
叉

口
向

东
50

米
（
路
南

）
天
明

精
品

酒
店

2
河
南

省
中

小
学

教
师

正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3-
10
.2
7

10
.2
3-
10
.2
9

线
上

审
核

：
10
.3
0-
11
.0
3

现
场

审
核

：
11
.0
4-
11
.0
6

许
一

玉

03
71
-6
96
91
27
5

03
71
-5
60
03
80
9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众

旺
路

正
光

北
街

交
叉

口
向

东
50

米
（
路
南

）
天
明

精
品

酒
店

3
河
南

省
省

直
中

小
学

教
师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3-
10
.2
7

10
.2
3-
10
.2
9

线
上

审
核

：
10
.3
0-
11
.0
3

现
场

审
核

：
11
.0
4-
11
.0
6

许
一

玉

03
71
-6
96
91
27
5

03
71
-5
60
03
80
9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众

旺
路

正
光

北
街

交
叉

口
向

东
50

米
（
路
南

）
天
明

精
品

酒
店

4
河
南

省
技

工
院

校
教

师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3-
11
.0
3

10
.2
3-
11
.1
0

10
.2
3-
11
.1
5

李
修

霞

03
71
-6
93
06
13
5

郑
东

新
区

平
安

大
道

与
龙

子
湖

西
路

交
汇

处
，
省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教
研

室
3
楼

5
河
南

省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0-
10
.3
1

10
.1
0-
11
.0
1

10
.1
0-
11
.0
5

刘
鹏

03
71
-6
39
34
23
4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丰
产

路
21

号
，

省
社

科
院

53
3
室

6
河
南

省
自

然
科

研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0-
10
.2
5

10
.2
0-
10
.2
8

10
.2
0-
10
.3
0

王
毅

楠

03
71
-6
57
22
68
0

省
科

学
院

人
事

教
育

处

31
7
室

7
河
南

省
农

业
科

研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7

10
.2
8-
10
.3
1

吴
寅

03
71
-6
57
22
97
8

河
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综
合

楼
16
2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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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8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正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5

10
.1
1-
10
.2
9

10
.1
1-
11
.1
0

彭
涛

赵
又

佳

03
71
-6
59
08
05
4

03
71
-6
11
75
78
2

郑
州

市
政

六
街

与
红

专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5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所

6
楼
阶

梯
教

室
。

9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5

10
.1
1-
10
.2
9

10
.1
1-
11
.1
0

彭
涛

赵
又

佳

03
71
-6
59
08
05
4

03
71
-6
11
75
78
2

郑
州

市
政

六
街

与
红

专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5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所

6
楼
阶

梯
教

室
。

10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矿

山
专

业
副

高
级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2
6

10
.1
5-
10
.2
9

审
核

时
间

：
10
.1
9-
11
.0
2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

11
.0
3-
11
.0
5

王
崧

03
71
-6
55
09
83
5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熊

儿
河

路
93

号
盐

业
大

厦
91
0
室

11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环

保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和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环

保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业
资

格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9

10
.1
1-
11
.0
5

赵
珂

蔡
丽

03
71
-6
63
09
07
2

03
71
-6
63
09
13
7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学

理
路

10
号
，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18
10

室

12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林

草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8-
11
.0
3

10
.1
8-
11
.0
7

10
.1
8-
11
.1
2

龙
雨

雪

03
71
-6
59
61
06
0

郑
州

市
纬

五
路

40
号
，

河

南
省

林
业

局
31
0
房
间

13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9

10
.1
1-
11
.0
5

朱
爱

杰

郭
文

清

03
71
-6
53
20
89
1

03
71
-6
53
21
95
0

17
32
94
44
35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郑

开
大

道
75

号
河

南
建

设
大

厦
东

塔
8
层

81
5
房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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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14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业
资

格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9

10
.1
1-
11
.0
5

朱
爱

杰

郭
文

清

03
71
-6
53
20
89
1

03
71
-6
53
21
95
0

17
32
94
44
35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郑

开
大

道
75

号
河

南
建

设
大

厦
东

塔
8
层

81
5
房
间

15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通

信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0
1-
11
.0
9

11
.0
1-
11
.1
5

11
.0
1-
11
.1
8

韩
梦

亭

03
71
-6
91
51
61
1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民
航

路
8

号
，

河
南

省
通

信
管

理
局

50
8
室

16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专

业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会
员

10
.1
5-
10
.3
0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8

武
继

红

03
71
-6
58
87
21
6

宁
超

锋

03
71
-6
58
87
66
2

郑
州

市
农

业
路

3
号

，
河
南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91
5
房
间

17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安

全
应

急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2

10
.1
1-
11
.0
5

雷
颖

03
71
-6
63
22
08
6

郑
州

市
顺

河
路

12
号
，

河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东

4
服
务

窗
口

18

河
南

省
安

全
应

急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业
资

格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2

10
.1
1-
11
.0
5

雷
颖

03
71
-6
63
22
08
6

郑
州

市
顺

河
路

12
号
，

河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东

4
服
务

窗
口

19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交

通
运

输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0
8-
10
.1
7

10
.0
8-
10
.2
4

10
.0
8-
11
.0
5

张
沙

03
71
-6
71
66
50
8

03
71
-6
71
66
71
8

郑
州

市
中

原
路

93
号
，

原

交
通

厅
西

配
楼

14
00

室

20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市

场
监

督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2
5

10
.1
5-
10
.2
9

审
核

时
间

：

10
.2
0-
11
.0
5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

11
.0
1-
11
.0
5

刘
雅

卿

13
52
34
82
26
1

郑
州

市
中

原
区

中
原

中
路

15
2
号
，
河
南

省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培
训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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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21

河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业
资

格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5-
10
.2
5

10
.1
5-
10
.2
9

审
核

时
间

：

10
.2
0-
11
.0
5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

11
.0
1-
11
.0
5

刘
雅

卿

13
52
34
82
26
1

郑
州

市
中

原
区

中
原

中
路

15
2
号
，
河
南

省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培
训

中
心

22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机

械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5

10
.1
1-
10
.2
8

10
.1
1-
11
.1
2

王
彦

亭

03
71
-6
59
51
70
8

郑
州

市
嵩

山
南

路
81

号
，

郑
州

机
械

研
究

所
30
6
室

23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电

气
电

子
电

力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6

审
核

时
间

：

10
.1
1-
10
.2
9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

11
.0
1-
11
.0
5

陈
勇

03
74
-3
21
25
54

许
昌

市
尚

德
路

17
号
，

许

昌
开

普
电

气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1
号
楼

3
楼

31
7
室

24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
洛
阳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0
8-
10
.1
5

10
.0
8-
10
.2
9

11
.0
1-
11
.0
5

柳
瀚

鹏

03
79
-6
43
30
03
9

洛
阳

高
新

区
火

炬
大

厦

D
51
0
室

25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大

数
据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0
2-
11
.1
7

11
.0
2-
11
.3
0

12
.0
1-
12
.1
0

吴
刚

03
71
-6
96
98
26
2

郑
州

市
农

业
南

路
与

七
里

河
北

路
交

叉
口

往
东

20
0

米
路

北
，
河
南

省
出

版
产

业

园
D
座

7
楼
河

南
省

大
数

据
中

心
A
14

室

26
安
钢

集
团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2-
10
.2
4

10
.1
2-
10
.3
0

10
.2
5-
11
.0
8

佀
广

03
72
-3
13
75
76

安
阳

钢
铁

集
团

教
培

中
心

27
河
南

安
彩

高
科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2-
10
.2
4

10
.1
2-
10
.3
0

10
.2
5-
11
.0
8

田
馨

03
72
-3
73
31
65

河
南

安
彩

高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业

策
划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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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28
许
继

集
团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5

10
.1
8-
10
.2
9

杨
丰

源

03
74
-3
21
87
06

许
继

集
团

人
力

资
源

部

29

河
南

省
平

高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0-
10
.1
8

10
.1
0-
10
.2
2

10
.1
0-
10
.2
5

常
朋

克

谭
恺

阳

03
75
-3
80
41
55

03
75
-3
80
41
61

平
高

集
团

教
育

培
训

中
心

10
3
教
室

30
平
高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正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0-
10
.1
8

10
.1
0-
10
.2
2

10
.1
0-
10
.2
5

常
朋

克

谭
恺

阳

03
75
-3
80
41
55

03
75
-3
80
41
61

平
高

集
团

教
育

培
训

中
心

10
3
教
室

31

河
南

交
通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交
通

运
输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0
8-
10
.1
5

10
.0
8-
10
.2
4

10
.2
5-
10
.3
1

李
伊

平

03
71
-8
71
65
67
4

朱
旭

东

03
71
-6
71
20
91
8

13
93
71
44
25
9

郑
州

市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长
椿

路
与

梧
桐

街
交

叉
口

西
北

角
，
中
天

高
科

东
配

楼

3
楼
职

称
评

审
办

公
室

32

国
营

洛
阳

丹
城

无
线

电
厂

工
程

系
列

电
子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0
.2
9

11
.0
1-
11
.0
5

王
静

云

03
79
-6
33
21
17
1；

周
小

兵

03
79
-6
33
21
17
3

国
营

洛
阳

丹
城

无
线

电
厂

人
力

资
源

处

33

高
创

建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0

10
.1
5-
10
.3
0

10
.1
5-
10
.3
0

瞿
海

燕

03
71
-5
53
53
66
2

13
50
38
41
79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金

水
东

路
85

号
东

方
国

际
广

场
3

号
楼

6
层

61
6
室

34

科
兴

建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5

10
.1
1-
10
.2
5

10
.1
2-
10
.2
5

直
海

娟

03
71
-6
95
23
82
6

13
83
71
94
31
5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商

务
内

环
路

29
号

13
楼
，
科
兴

建

工
集

团
企

业
管

理
部

13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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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35

新
蒲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1
5-
11
.3
0

11
.1
5-
12
.0
5

11
.3
0-
12
.1
2

马
培

文
田

柳

03
71
-6
50
50
92
8

15
09
38
54
04
8

郑
州

市
中

原
区

淮
河

西
路

新
蒲

恒
辉

广
场

18
23

室

36

河
南

省
电

力
企

业
协

会
工

程
系

列
电

力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2

10
.1
1-
11
.0
2

10
.1
1-
11
.0
5

冯
现

青
13
67
69
81
86
1

刘
忠

良
13
83
80
75
87
6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农

科
路

北
、
科
明

路
东

金
水

万

达
中

心
18

层
18
09

室

37

河
南

省
建

筑
装

饰
装

修
协

会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装

饰
装

修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5-
11
.0
8

10
.2
5-
11
.1
2

10
.2
5-
11
.1
9

井
旭

光

胡
春

丽

03
71
-6
62
29
93
9

15
83
71
80
63
9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文
化

路
联

盛
大

厦
A
座

50
8
室

38

河
南

省
园

林
绿

化
协

会
工

程
系

列
园

林
绿

化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0
8-
10
.2
3

10
.0
8-
10
.3
0

10
.2
5-
11
.0
5

王
彦

钧

03
71
-6
51
87
07
0

郑
州

市
经

开
区

朝
凤

路
亚

太
明

珠
小

区
3号

楼
1单

元

80
1

39
河
南

省
工

程
系

列
腐

蚀
与

防
护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3
0-
11
.1
3

10
.3
0-
11
.2
5

11
.2
5-
12
.0
5

张
长

濮

03
71
-6
01
25
53
6

15
53
73
50
33
3

郑
州

市
经

开
区

经
北

一
路

6
号

40
河
南

省
农

业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1-
10
.2
0

10
.1
1-
10
.3
1

资
格

审
核

时
间

：

11
.0
1-
11
.1
1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

11
.1
5-
11
.1
7

秦
柳

时
、

赵
雅

娴

03
71
-6
59
18
87
6

13
83
71
87
07
3

18
13
78
55
73
3

农
业

厅
另

行
通

知

41
河
南

省
经

济
系

列
正

、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0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1
5

卫
鹏

03
71
-6
13
16
10
7

03
71
-6
13
16
10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才

高
街

8-
7
号
（

正
光

路
与

才
高

街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

42
河
南
省
企
业
高
级
经
济

师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0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1
5

卫
鹏

03
71
-6
13
16
10
7

03
71
-6
13
16
10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才

高
街

8-
7
号
（

正
光

路
与

才
高

街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

—18—



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43
河
南

省
经

济
系

列
人

力
资

源
专

业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8-
10
.2
9

10
.1
8-
11
.0
3

10
.1
8-
11
.0
8

张
弓

裴
文

03
71
-6
59
98
35
8

新
郑

市
通

航
路

16
号
附

1
号
，
中
国

中
原

人
力

产
业

园

C
座
一

楼
大

厅

44
河
南

省
会

计
系

列
正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0-
11
.0
5

10
.2
0-
11
.0
5

11
.0
1-
11
.1
0

李
老

师

03
71
-6
58
08
07
0

各
省

辖
市

财
政

局
、
济
源

示

范
区

财
政

金
融

局

45
河
南

省
会

计
系

列
副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0-
11
.0
5

10
.2
0-
11
.0
5

11
.0
1-
11
.1
0

李
老

师

03
71
-6
58
08
07
0

各
省

辖
市

财
政

局
、
济
源

示

范
区

财
政

金
融

局

46
河
南

省
会

计
系

列
注

册
会

计
师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2
0-
11
.0
5

10
.2
0-
11
.0
5

11
.0
1-
11
.1
0

李
老

师

03
71
-6
58
08
07
0

各
省

辖
市

财
政

局
、
济
源

示

范
区

财
政

金
融

局

47
河
南

省
统

计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0
8-
11
.1
9

11
.0
8-
11
.2
6

11
.1
5-
11
.2
6

任
傲

16
60
38
70
32
6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正

光
路

11
号
，

省
直

机
关

综
合

办

公
楼

D
区

03
12

房
间

省
统

计
局

人
事

教
育

处

48

1、
河

南
省

卫
生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2、
河

南
省

卫
生

系
列

中
医

专
业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3、
河

南
省

基
层

卫
生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4、
河

南
省

卫
生

系
列

农
村

医
生

副
高

级
职

称
考

核
认

定
委

员
会

10
.1
0-
11
.1
0

10
.1
0-
11
.2
5

10
.1
0-
12
.1
0

程
媛

03
71
-8
59
61
12
0

（
接

收
材

料
期

间
）

郑
州

市
紫

荆
山

宾
馆

1
号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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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49
河
南

省
体

育
教

练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2
0-
11
.0
5

10
.2
0-
11
.1
2

10
.2
5-
11
.1
8

何
玉

栋

03
71
-6
38
62
53
2

郑
州

市
健

康
路

15
0
号
，
省

体
育

局
32
0
房
间

50
河
南

省
新

闻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1
.0
1

10
.1
5-
11
.0
3

线
上

审
核

：
10
.2
5-
11
.2
2

现
场

审
核

：
10
.2
5-
11
.2
4

高
培

涛

03
71
-6
16
86
26
0

03
71
-6
16
86
26
7

郑
州

市
金

水
路

6
号
院

南

楼
一

楼

51
河
南

省
播

音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
正
高

、
副
高

）

10
.1
5-
10
.3
0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8

武
继

红

03
71
-6
58
87
21
6

宁
超

锋

03
71
-6
58
87
66
2

郑
州

市
农

业
路

3
号

，
河
南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91
5
房
间

52
河
南

省
图

书
资

料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1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5

王
亚

斐

03
71
-6
96
99
72
3

卫
潇

洋

03
71
-6
17
30
39
8

邱
肖

楠

03
71
-6
59
09
28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顺
河

路
与

东
明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人
才

中
心

31
6
房
间

53
河
南

省
文

物
博

物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1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5

王
亚

斐

03
71
-6
96
99
72
3

卫
潇

洋

03
71
-6
17
30
39
8

邱
肖

楠

03
71
-6
59
09
28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顺
河

路
与

东
明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人
才

中
心

31
6
房
间

54
河
南

省
档

案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委
会

11
.0
2-
11
.1
0

11
.0
2-
11
.1
3

11
.1
6-
11
.1
8

朱
江

红

03
71
-6
59
05
70
0

夏
夏

03
71
-6
59
02
19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金
水

路
17

号
，
省
委

办
公

厅
档

案
监

督

管
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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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55
河
南

省
出

版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1
.0
1

10
.1
5-
11
.0
3

线
上

审
核

：
10
.2
5-
11
.2
2

现
场

审
核

：
10
.2
5-
11
.2
4

高
培

涛

03
71
-6
16
86
26
0

03
71
-6
16
86
26
7

郑
州

市
金

水
路

6
号
院

南

楼
一

楼

56
河
南

省
工

艺
美

术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3
0-
11
.0
3

10
.3
0-
11
.0
5

线
上

审
核

：
11
.0
8-
11
.0
9

现
场

审
核

：
11
.1
0-
11
.1
1

许
一

玉

03
71
-6
96
91
27
5

03
71
-5
60
03
80
9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众

旺
路

正
光

北
街

交
叉

口
向

东
50

米
（
路
南

）
天
明

精
品

酒
店

57
河
南

省
艺

术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
含

动
漫

）

10
.1
5-
10
.3
1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5

王
亚

斐

03
71
-6
96
99
72
3

卫
潇

洋

03
71
-6
17
30
39
8

邱
肖

楠

03
71
-6
59
09
28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顺
河

路
与

东
明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人
才

中
心

31
6
房
间

58
河
南

省
审

计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
正

高
、

副
高

）

11
.0
1-
11
.0
7

11
.0
1-
11
.1
0

11
.0
8-
11
.1
2

王
航

03
71
-6
56
48
38
5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政
七

街
27

号
金

审
宾

馆

59
河
南

省
律

师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1
5-
11
.2
1

11
.1
5-
11
.2
6

审
核

时
间

11
.1
5-
11
.2
9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11
.3
0-
12
.0
7

刘
永

远

03
71
-6
59
06
38
2

03
71
-6
59
09
60
1

河
南

省
司

法
厅

10
08

室

60
河
南

省
公

证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1
5-
11
.2
1

11
.1
5-
11
.2
6

审
核

时
间

11
.1
5-
11
.2
9

接
收

材
料

时
间

11
.3
0-
12
.0
7

刘
永

远

03
71
-6
59
06
38
2

03
71
-6
59
09
60
1

河
南

省
司

法
厅

10
08

室

61
河
南

省
群

众
文

化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1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5

王
亚

斐

03
71
-6
96
99
72
3

卫
潇

洋

03
71
-6
17
30
39
8

邱
肖

楠

03
71
-6
59
09
28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顺
河

路
与

东
明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人
才

中
心

31
6
房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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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委

会
名

称
个
人

申
报

时
间

（
不

含
退

回
修

改
时

间
）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时
间

评
委

会
接

收
材

料
与

审
核

时
间

联
系

人
与

联
系

电
话

材
料

报
送

地
点

62
河
南

省
民

间
艺

术
人

才
高

级
艺

术
师

资
格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5-
10
.3
1

10
.1
5-
11
.0
5

10
.1
5-
11
.0
5

王
亚

斐

03
71
-6
96
99
72
3

卫
潇

洋

03
71
-6
17
30
39
8

邱
肖

楠

03
71
-6
59
09
28
2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顺
河

路
与

东
明

路
交

叉
口

向
北

10
0

米
路

西
，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人
才

中
心

31
6
房
间

63
河
南

省
党

校
教

师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0
8-
11
.2
2

11
.0
8-
11
.2
5

11
.0
8-
11
.2
6

陈
亚

茹

03
71
—
69
68
60
69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郑

开
大

道
36

号
，

省
委

党
校

新
校

区

64
河
南

省
翻

译
系

列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9-
10
.3
0

10
.1
9-
11
.0
6

11
.0
6-
11
.1
3

段
传

青
、

郭
鹏

03
71
-6
56
88
81
9

03
71
-6
56
88
81
6

郑
州

市
金

水
路

15
号
院

50
8
室

65

河
南

省
水

利
勘

测
设

计
研

究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水

利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1
.1
0-
11
.1
9

11
.1
0-
11
.2
2

11
.1
0-
11
.2
5

刘
国

龙
、

王
含

笑

03
71
-6
91
53
95
8

郑
东

新
区

康
平

路
16

号
，

河
南

省
水

利
勘

测
设

计
研

究
有

限
公

司
3
楼

31
2
室

66

河
南

省
城

乡
建

筑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9-
10
.3
0

10
.1
9-
11
.0
6

10
.1
9-
11
.1
3

张
鑫

13
21
32
13
17
5

省
城

乡
建

筑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

综
合

部
，

正
一

大
厦

90
9
室

67

河
南

省
建

筑
劳

务
服

务
中

心
工

程
系

列
建

筑
专

业
中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会

10
.1
6-
10
.2
8

10
.1
6-
11
.1
0

11
.1
1-
11
.2
0

季
燕

辉

03
71
-6
60
69
58
1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郑

开
大

道
89

号
河

南
建

设
大

厦
西

塔
14

层
14
18

人
事

科

68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10
.2
0
前

杨
雪

鹏

03
71
-6
08
56
95
7

电
子

邮
箱

：

hn
m
ra
m
@
16
3.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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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安阳市职称申报时间安排表

系列名称 申报时间
相关部门审核

时间
评委会承办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工程 10.15-10.25 10.15-10.30 市住建局 杨一鹤 5105017

工程
10.15-10.25

10.15-10.30

10.15-10.30
市科技局 李付山 3665508

机械、电气

新闻 10.15-10.25 10.15-10.30 市委宣传部 张玉洁 2550413

农业、农业

科研
10.15-10.25 10.15-10.30 市农业局 张广军 2163122

档案 10.15-10.25 10.15-10.30 市档案局 薛如原 2550938

群文、艺术、

图书资料、

民间艺人

10.15-10.25 10.15-10.30 市文广新局 李国顺 2550499

文物博物 10.15-10.25 10.15-10.30 市文物局 张方园 2550608

中小学高级 10.15-10.25 10.15-10.30 市教育局 刘惠如 5116892

市直中小学

一级
10.15-10.25 10.15-10.30 市教育局 刘惠如 5116892

中专 10.15-10.25 10.15-10.30 市教育局 刘惠如 5116892

各县（市、区）

中小学一级
10.15-10.25 10.15-10.30

各县（市、区）教

育部门

初聘、认定

考核中、初级
10.15-10.30

备注

1.各单位要按照计划，提前组织公开推荐、公示，按时上报材料；

2.请务必在 10 月 30 日之前完成申报审核，逾期不再受理。

3.各评委会承办部门要合理计划工作，按照计划召开评审会议。

4.市属高校自主评审，安钢、安彩工程中级评审自主确定时间，评审前 1

周上报评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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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

承诺：本人申报 系列 级职称 （职称

名称），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评审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

或者隐瞒，责任自负并愿接受处罚。

申报人：

年 月 日

———————————————————————————

承诺：在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中，认真执行国家和我省有关政

策，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推荐，保证推荐工作客观公正。

推荐的 同志为本单位职工，个人信息和申报评审材料经

审核真实有效，申报推荐工作符合程序和要求。如有不实或者隐

瞒，愿承担责任并接受处罚。

省辖市（省直） 主管单位

工作单位（盖章）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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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职称评聘“绿色通道”备案表

工作

单位

主管

部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最高

学历

学位

毕业

时间、

学校和

专业

从事

专业

现有

职称

取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拟申报

职称

申请

理由

及政

策依

据

单位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人社部门或

省直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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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河南省破格申报职称备案表

工作

单位

主管

部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最高

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

学校、专

业

从事

专业

现有

职称

取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拟申报

职称

业绩

突出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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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

荐意见

专家：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年 月 日

专家：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人社部门或省

直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破格申报包括年限破格申报、非逐级申报（含越级申报、无职称直接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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